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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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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证监局行政处罚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刘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5月14日,收到股东刘榕先生转来的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2015]2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一、以下是《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全文。

刘榕：

你涉嫌超比例持有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零七股份或公司）股票未披露一案已由我

局调查完毕，我局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对你作出行政处罚。 现将我

局拟对你作出处罚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你享有的有关权利告知你。

经查明，刘榕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自2014年5月22日，刘榕决策并实际操作“刘榕” 普通证券账户、“刘乐” 普通证券账户和融资融券

账户、“王铮铮”普通证券账户和融资融券账户等5个涉案证券账户，陆续买入“零七股份”股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2014年9月25日，以上5个涉案证券账户合计持有“零七股份” 股

票12,210,158股， 首次超过零七股份已发行股份比例的5%， 达到5.29%；2014年10月15日， 合计持有

“零七股份”股票17,321,915股，占比7.50%，达到峰值；截至2015年3月19日，合计持有“零七股份” 股

票16,531,917股，占比7.16%。

刘榕作为上述5个涉案证券账户的实际控制人，未依照《证券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履行报告、通知

及公告义务，是有关违法行为的责任人。

上述违法事实，有询问笔录、开户资料、委托流水、资金流水、银行流水和证券交易所统计数据等证

据在案证明。

刘榕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的违

法行为。

根据刘榕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我

局拟决定：对刘榕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

管局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的有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采取的行政处罚，你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

利。你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

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请您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附后，注明对上述权力的意见）原件

递交我局，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深圳监管局

2015年5月 7日

二、涉及认定深圳零七股份公司股东刘榕违法行为的法律依据。

按照《证券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

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五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在上述期限内，不得

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五后，

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 在

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二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

特提醒广大股民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355

证券简称：莱克电气 公告编号：

2015-001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票（股票简

称：莱克电气，股票代码：603355）于2015年5月14日、5月15日连续两个交易

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

查， 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2015年5月14日、5月15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承诺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

信息及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 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

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5月 15�日

证券代码：

603599

证券简称：广信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01

号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广信股份 股票代

码：603599）于2015年5月14日、2015年5月15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5年5月14日、5月15日，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

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

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承诺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经向控股股东安徽广信控股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黄金祥先生、赵启荣女士函证确认，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

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至少未来

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任何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四、 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113

证券简称：天润控股 公告编号：

2015-025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润控股”或“公司” ）收到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股份减持告知函，该股东于2015年5月11日至2015年5月 13�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

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970,100股，占天润控股总股本的比例为1.67%。 具体情况如下：

一、 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本次减持情况

1、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本次减持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中国医药工业有

限公司

竞价交易

2015

年

5

月

11

日

31.13 97,400 0.08

竞价交易

2015

年

5

月

12

日

32.14 836,800 0.71

竞价交易

2015

年

5

月

13

日

34.88 1,035,900 0.88

合计

-- -- -- 1,970,100 1.67

2、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对照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份

（

数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份

（

数

）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中国医药工

业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数

6,880,000 5.83 4,909,900 4.16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6,880,000 5.83 4,909,900 4.16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本次减持公司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承诺、股份锁定承诺及其他承诺。

3、本次减持后，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909,900股，持股比例低于5%。

4、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三、备查文件

1、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关于减持股份的告知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723

证券简称：首商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5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23号燕莎盛世大厦二层 第二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88,576,513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9.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傅跃红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鉴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88,569,113 99.99 7,40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88,569,113 99.99 7,40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及2015年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88,569,113 99.99 7,40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88,569,113 99.99 7,40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88,569,113 99.99 7,400 0.00 0 0.00

9、议案名称：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350,997 93.16 539,415 6.83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88,569,113 99.99 7,400 0.00 0 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88,567,213 99.99 7,400 0.00 1,900 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88,569,113 99.99 7,400 0.00 0 0.00

13、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88,569,113 99.99 7,400 0.00 0 0.00

14、议案名称：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388,565,913 99.99 10,600 0.00 0 0.00

三、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董事选举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6.01

傅跃红

383,672,125 98.73

是

6.02

张跃进

383,671,524 98.73

是

6.03

祖国丹

383,666,124 98.73

是

6.04

王

?

健

383,666,124 98.73

是

6.05

袁首原

383,666,124 98.73

是

6.06

卢长才

383,666,124 98.73

是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独立董事选举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7.01

鲍恩斯

383,671,823 98.73

是

7.02

李

?

飞

383,666,123 98.73

是

7.03

徐克非

383,666,124 98.73

是

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监事选举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8.01

李春滨

383,668,123 98.73

是

8.02

闫

?

兵

383,667,924 98.73

是

以上董事及监事简历详见公司刊登于2015年3月28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5-009及《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10。

四、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

股东

380,686,101 100 0 0.00 0 0.00

持股

1%-5%

普 通 股

股东

0 0.00 0 0.00 0 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

股东

7,883,012 99.90 7,400 0.09 0 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49,000 86.87 7,400 13.12 0 0.00

市值

50

万以 上 普 通

股股东

7,834,012 100 0 0.00 0 0.00

五、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4

公 司

2014

年 度 利 润

分配方案

7,883,012 99.90 7,400 0.09 0 0.00

6.01

选 举 傅 跃 红 为 公 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2,986,024 37.84

6.02

选 举 张 跃 进 为 公 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2,985,423 37.83

6.03

选 举 祖 国 丹 为 公 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2,980,023 37.76

6.04

选 举 王 健 为 公 司 第

八届董事会董事

2,980,023 37.76

6.05

选 举 袁 首 原 为 公 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2,980,023 37.76

6.06

选 举 卢 长 才 为 公 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2,980,023 37.76

7.01

选 举 鲍 恩 斯 为 公 司

第 八 届 董 事 会 独 立

董事

2,985,722 37.83

7.02

选 举 李 飞 为 公 司 第

八 届 董 事 会 独 立 董

事

2,980,022 37.76

7.03

选 举 徐 克 非 为 公 司

第 八 届 董 事 会 独 立

董事

2,980,023 37.76

8.01

选 举 李 春 滨 为 公 司

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2,980,022 37.79

8.02

选 举 闫 兵 为 公 司 第

八届监事会监事

2,981,823 37.79

9

公 司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的议案

7,350,997 93.16 539,415 6.83 0 0.00

六、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10项《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属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

和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

2、上述第9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属关联交易审议事项，关联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北京西单友谊集团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248,

809,37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7.79％，北京西单友谊集团持有本公司131,876,723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20.03％。

七、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巫志声、徐斐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723

证券简称：首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16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5月5日以书面或传真、 邮件方式发

出通知，于2015年5月15日下午在公司第二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事会成

员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傅跃红为第八届董事会公司董事长。 （简历见附件）

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张跃进为公司总经理。 （简历见附件）

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王力强、王健、王翼龙、尹阿奇、任疆平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张艳钊为公司总

会计师。 （简历见附件）

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王健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调

整：

一、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

傅跃红、张跃进、王健、卢长才、鲍恩斯、李飞、徐克非，傅跃红为主任委员。

二、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

鲍恩斯、李飞、徐克非、张跃进、王健，鲍恩斯为主任委员。

三、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

李飞、鲍恩斯、徐克非、张跃进、袁首原，李飞为主任委员。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

徐克非、鲍恩斯、李飞、傅跃红、张跃进，徐克非为主任委员。

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聘任张跃进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王力强、王健、王翼龙、尹阿奇、任疆平为公司副

总经理，聘任张艳钊为公司总会计师，王健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人员的任职

资格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禁止和限制的情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程序合

法。

特此公告。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附：简历

傅跃红

1961年1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学、法学学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历任北京商学院二分院教研

室主任，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济师，北京燕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部副

部长、市场策划部部长，北京燕莎中心有限公司董事，北京新燕莎商业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北

京新燕莎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北京新燕莎商业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北京

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北京新燕莎商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北京新燕莎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津新燕莎奥特莱斯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跃进

1961年6月出生，大学本科，助理经济师。 历任北京市百货公司搪瓷铝品分公司经理助理，北京燕莎

友谊商城有限公司化妆品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北京燕莎望京购物中心副总经理，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北京新燕莎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北京首

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北京燕莎友谊商城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现任北京首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北京新燕莎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贵友大厦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新燕莎金

街购物广场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力强

1962年1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学学士学位，高级经济师。历任北京经济学院财政会计系党总支

副书记、副主任，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团委书记，北京旅游商品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北京燕莎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北京新燕莎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监事。 现任北京

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北京友谊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新燕莎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天津新燕莎奥特莱斯商业有限公司董事。

王健

1964年4月出生，大学学历，经济师职称。 历任北京市西单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主任、董事

会秘书、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北京万方西单商

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北京谊星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王翼龙

1961年3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会计师职称，历任北京市西单商场财会科负责人、科长，北京西单

商场集团财务审计部部长，北京市西单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北京市西单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四川金鹏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尹阿奇

1956年7月出生，大专学历，助理经济师。历任西单商场鞋帽部副经理、经理，北京市西单商场股份有

限公司西单专卖本部部长，北京市西单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西单商场总经理。 现任北京首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西单商场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北京法雅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党总支

书记、总经理，成都西单商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新疆西单商场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兰州西单商

场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任疆平

1971年11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职称，历任北京市西单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经理、

营销部部长，西单商场副总经理，北京市西单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万方西单商场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新疆西单商场百货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市西单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十里堡西单商场总经

理。 现任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西单商场总部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张艳钊

1972年3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理学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历任北京新燕莎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信息中心主任，北京新燕莎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现

任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北京新燕莎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北京燕莎友谊商

城有限公司董事，北京贵友大厦有限公司董事，北京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监事。

证券代码：

600723

股票简称：首商股份 编号：临

2015-017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5月15日下午在公司第二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5月5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各位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

出席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

议案》，选举李春滨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5月15日

附件

李春滨

1962年2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职称，历任北京市委商贸工委干部处副处长，北京市

西单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事长、副总经理。 现任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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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于2015年5月15日召开，经与会职

工代表投票表决，选举黄朝晖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附后）。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将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一名为职工

监事。 本次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黄朝晖先生将与2015年5月15日公司二〇一四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的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附：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黄朝晖，男，1970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师。 曾任公司预算部总经理，本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现任内控与审计部总经理、监察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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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国贸大厦1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6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525,945,243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1.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福龙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二〇一四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23,431,447 99.52 2,336,796 0.44 177,000 0.03

2、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二〇一四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23,431,147 99.52 2,368,596 0.45 145,500 0.02

3、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二〇一四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23,430,047 99.52 2,368,596 0.45 146,600 0.02

4、议案名称：《公司二〇一四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二〇一五年度预算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23,433,047 99.52 2,422,696 0.46 89,500 0.01

5、议案名称：《公司二〇一四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23,367,847 99.50 2,500,296 0.47 77,100 0.01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二〇一五年度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23,426,247 99.52 2,371,196 0.45 147,800 0.02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23,415,447 99.51 2,377,196 0.45 152,600 0.0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8、《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8.01

何福龙

523,079,614 99.45

是

8.02

陈金铭

523,109,698 99.46

是

8.03

李植煌

523,109,686 99.46

是

8.04

王燕惠

523,111,200 99.46

是

8.05

肖伟

523,109,696 99.46

是

8.06

林俊杰

523,738,194 99.58

是

9、《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9.01

吴世农

523,110,794 99.46

是

9.02

毛付根

523,109,787 99.46

是

9.03

黄建忠

523,425,638 99.52

是

10、《关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0.01

郭正和

523,131,405 99.46

是

10.02

蔡晓川

523,253,206 99.48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 股

5%

以 上 普 通

股股东

515,870,647 100.00 0 0.00 0 0.00

持 股

1%-5%

普 通

股股东

0 0.00 0 0.00 0 0.00

持 股

1%

以 下 普 通

股股东

7,497,200 74.41 2,500,296 24.81 77,100 0.76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334,920 26.91 874,876 70.29 34,700 2.78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股股东

7,162,280 81.11 1,625,420 18.40 42,400 0.48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

公司二〇一 四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

》

7,560,800 75.04 2,336,796 23.19 177,000 1.75

2

《

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

年度工作报告

》

7,560,500 75.04 2,368,596 23.51 145,500 1.44

3

《

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

年度工作报告

》

7,559,400 75.03 2,368,596 23.51 146,600 1.45

4

《

公司二〇一 四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及二〇一五

年度预算案

7,562,400 75.06 2,422,696 24.04 89,500 0.88

5

《

公司二〇一 四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

7,497,200 74.41 2,500,296 24.81 77,100 0.76

6

《

关于公司续 聘二〇一

五年度审计机构并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

定其报酬的议案

7,555,600 74.99 2,371,196 23.53 147,800 1.46

7

《

关于使用自 有资金进

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

7,544,800 74.88 2,377,196 23.59 152,600 1.51

8.01

《

关于公司第 七届董事

会换届暨选举第八届董

事 会 董 事 的 议 案

》

-

何

福龙

7,208,967 71.55

8.02

《

关于公司第 七届董事

会换届暨选举第八届董

事 会 董 事 的 议 案

》

-

陈

金铭

7,239,051 71.85

8.03

《

关于公司第 七届董事

会换届暨选举第八届董

事 会 董 事 的 议 案

》

-

李

植煌

7,239,039 71.85

8.04

《

关于公司第 七届董事

会换届暨选举第八届董

事 会 董 事 的 议 案

》

-

王

燕惠

7,240,553 71.86

8.05

《

关于公司第 七届董事

会换届暨选举第八届董

事 会 董 事 的 议 案

》

-

肖

伟

7,239,049 71.85

8.06

《

关于公司第 七届董事

会换届暨选举第八届董

事 会 董 事 的 议 案

》

-

林

俊杰

7,867,547 78.09

9.01

《

关于选举公 司第八届

董 事 会 独 立 董 事 的 议

案

》

-

吴世农

7,240,147 71.86

9.02

《

关于选举公 司第八届

董 事 会 独 立 董 事 的 议

案

》

-

毛付根

7,239,140 71.85

9.03

《

关于选举公 司第八届

董 事 会 独 立 董 事 的 议

案

》

-

黄建忠

7,554,991 74.99

10.01

《

关于公司第 七届监事

会换届暨选举第八届监

事 会 监 事 的 议 案

》

-

郭

正和

7,260,758 72.06

10.02

《

关于公司第 七届监事

会换届暨选举第八届监

事 会 监 事 的 议 案

》

-

蔡

晓川

7,382,559 73.27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10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臻臻、黄晓晶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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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二〇一五年度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

5月5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2015年5月15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何福龙董事长主持，会

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全票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推选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

推选何福龙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推选陈金铭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三年；

二、推选公司审计委员会、预算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以及风险

控制委员会委员

推选毛付根先生、吴世农先生、何福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毛付根先生

为主任委员；

推选吴世农先生、何福龙先生、李植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预算委员会委员，其中吴世农先生

为主任委员；

推选吴世农先生、毛付根先生、王燕惠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吴世

农先生为主任委员；

推选黄建忠先生、毛付根先生、王燕惠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黄建忠先生

为主任委员；

推选何福龙先生、吴世农先生、黄建忠先生、陈金铭先生、李植煌先生、肖伟先生、林俊杰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其中何福龙先生为主任委员；

推选何福龙先生、陈金铭先生、李植煌先生、王燕惠女士、肖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风险控制委

员会委员，其中何福龙先生为主任委员。

各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

聘请陈金铭先生担任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根据陈金铭总裁提名，聘请李植煌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聘请熊之舟先生、李云山先生、高少镛先

生、陈晓华女士、曾挺毅先生、吴韵璇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聘请吴韵璇女士兼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均

为三年；

聘请陈晓华女士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聘请陈弘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授权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均为三

年。

（相关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报备文件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二〇一五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

附：公司聘请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陈金铭，男，中共党员，1963年10月出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在读硕士。 福建省商业联合会副

会长、第五届厦门市对外经贸企业协会副会长、第四届厦门港口协会副会长、厦门国际商会副会长、厦门

市翻译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兼职硕士生导师。曾任美国乔治亚州政府

工贸旅游部中国贸易代表，厦门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处长，厦门市政府办公厅副处长，中国厦门国际经

济技术合作公司董事长，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等职。 现任公司

副董事长，总裁，党委副书记，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委员。

李植煌，男，中共党员，1966年3月出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高级经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

师，厦门市总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厦门市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厦门市会计行业学会常务理事，厦门市内

部审计协会副会长。曾任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副总监，财务总监，副总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等职。

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党委委员，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熊之舟，男，中共党员，1964年4月出生，高级经理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 曾任厦门国贸房地产公

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国贸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云山，男，中共党员，1959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 曾任公司总裁办公室副主任，主

任，监察室主任，总裁助理，纪委副书记等职。 现任公司副总裁，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厦门

国贸控股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工会联合会副主席。

高少镛，男，中共党员，1972年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厦门市青企协常务副会长、厦门

市青联常委。 曾任公司金属部经理，贸易事业部总经理，总裁助理等职，现任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贸

易事业部总经理。

陈晓华，女，1966年7月出生，高级经理工商管理硕士，厦门市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曾任国贸期货经

纪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证券事务部总经理、总裁助理等职。 现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国贸期货经

纪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挺毅，男，1973年5月出生，工商管理专业硕士，曾任投资管理部总经理、港口物流事业本部常务

副总经理、公司总裁助理等职。 现任公司副总裁。

吴韵璇，女，中共党员，1972年1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公司经营财务部总经

理、资金部总经理、国贸地产集团副总经理、财务副总监等职。 现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

陈弘，男，中共党员，1982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现任公司董事会授权证券事务代

表、证券事务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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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二〇一五年度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

5月5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并于2015年5月15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郭正和监事会主席主

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推选郭正和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备查文件：

1、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二〇一五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


